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厂房补报规划手续
设计合同补充协议


发包人（全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承包人（全称）：北京军都晨宇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协议双方于2017年09月08日签订了《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厂房补报规划手续设计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基于部分原施工图纸电子版文件缺失，需要按照纸质蓝图或现状建筑的实际情况重新绘制施工图电子文件，包括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五个专业，涉及具体建筑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规模（㎡）
	问题描述
	工作量

	1
	库房
	1261.55
	北京荣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涉及，只有结构纸质图纸
	重新设计建筑、水暖、电气图纸，临摹并深化结构图纸


	2
	加工车间
	181.70
	没有找到任何图纸
	重新设计

	3
	浴室
	313.29
	没有找到任何图纸
	重新设计

	4
	茶炉室
	28.72
	没有找到任何图纸
	重新设计

	5
	东车间
	4720.66
	均为纸质版图纸
	建筑、结构、水暖临摹绘制电子版，结构设计为第三方出图，需要临摹并深化

	6
	东办公楼
	1267.70
	
	

	7
	东门卫
	6.33
	没有找到任何图纸
	重新设计

	8
	西门卫
	50.41
	没有找到任何图纸
	重新设计

	9
	配电室
	89.76
	没有找到任何图纸
	重新设计

	合计
	
	7920.12
	
	


注：考虑双方利益，本着切实为业主提供优质服务的理念，针对西办公楼及食堂进行局部调整工作量不再单独核算。
综上所述，重新设计1931.76平方米，约占24%，临摹深化5988.36平方米，约占76%，按照2500元/平方米核算投资，估算设计费70.65万，重新设计取费10.1736万（16.956万按照60%），临摹深化32.2164万（53.694万按照60%），在原合同7920.12平方米施工图取费16.765万，核减后此次补充协议设计取费25.625万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双方就本建设工程协商一致，友好合作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一、原合同第二条合同金额变更为人民币玖拾万元整¥900000元。
二、本协议为原合同的补充协议，如本协议中条款与原合同中条款表述不一致，则按本协议执行，其他条款以原合同为准。
三、本协议签订后，施工图提交时间为本项目取得规划许可并且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确认协议附件一内容后两个月提供。（详见附件一）
四、本协议一式四份，发包人两份，承包人两份。每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合同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      2019  年 6 月4 日
合同订立地点：      北京                                        
双方约定签字盖章后本合同生效。
（以下无正文）



发包人（全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

签订时间：




承包人（全称）：北京军都晨宇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代理人：

签订时间：





附件一：

关于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补办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
施工图设计需建设单位完善条件的函

致：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北京军都晨宇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承接的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新厂建设项目已进入施工图设计阶段，现需建设单位完善相关条件。
1、本项目为补报手续项目，原设计图纸已不能满足现行规范要求，我公司本次设计图纸只满足当年规范标准要求，请建设单位在施工图审查前务必与勘办及审图机构确认审图规范标准执行当年规范标准，并书面通知我公司。

2、请建设单位与水务部门沟通，确认排水条件（雨、污水市政接口位置、管径、管内底标高），并核实本项目是否需要雨水调蓄设施。
3、请建设单位与自来水供水单位，确认供水条件，包括供水方向，几路供水，供水管径，供水压力等。
4、请建设单位确认现状消防条件，保证满足本地块消防要求的消防水箱、消防水池、消防泵房等消防设施。
5、由于本工程年代较为久远，且可能存在未按照图纸施工的情况，及一些隐蔽工程现状无法核对，致使本次参照原有图纸所做出的施工图纸也不可能与现有建筑完全吻合，特此告知。




[bookmark: _GoBack] 北京军都晨宇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06月27日
